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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》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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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军副院长带队赴新疆就区划试点与新疆环保厅对接 

 

2013 年 11 月 19 日，环境规划院陆军副院长带领环境规划院环

境区划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赴新疆乌鲁木齐，就环境功能区划试点工作

与新疆环境保护厅对接。新疆环境保护厅李春红副厅长和规划财务处

参加对接工作。 

李春红副厅长介绍了新疆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工作的进展与成果，

他认为，新疆在全国率先推出环境功能区划，实施分区管理、分类指

导的环境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这将为新疆的环境保护工作

提供基础依据，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。环境区

划中心许开鹏副主任对试点省（区）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的要求与近期

工作安排进行了补充。 

陆军副院长充分肯定了新疆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试点工作取得的

成果，对新疆环境保护厅在这项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，建议新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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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功能区划进一步加强与《全国环境功能区划纲要》的衔接。 

新疆自 2009 年起就一直组织科研力量参与国家环境功能区划项

目，从前期研究、试点研究到试点编制，积累了良好的工作基础。环

境规划院将继续做好技术指导工作，力争新疆环境功能区划早日出

台。 

 

 

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国

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建

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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